
 

  

檔案編號 ： HAB/ CR  1 / 17 / 99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香港賽馬會提出有關增加境外賽馬博彩活動的建議  

引言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

行政長官指令應採納香港賽馬會 (下稱“馬會” )的建議— 

( a )  將每年在本地賽馬日同步聯播境外賽事 (“同步聯播賽事” )
的 上 限 ，由 十 場 增 加 至 2 5 場 (下 稱 “ 同 步 聯 播 賽 事 建
議” )；以及  

( b )  將每個在非本地賽馬日同步聯播境外賽事 (“同步聯播日” )
的 賽 事 上 限 ， 由 九 場 增 加 至 12 場 (下 稱 “ 同 步 聯 播 日 建
議” )。  

理據  

境外賽事的博彩需求  

2 .  政府奉行不鼓勵賭博的政策。然而，香港社會無疑對賭博

有殷切且持續的需求；如果不予規管，可能導致非法賭 博活動，

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和其他犯罪活動。因此，政府 採用三管

齊 下 的 方 法 ， 即 規 管 獲 准 進 行 的 賭 博 活 動 、 針 對 非 法 賭 博 採 取

執法行動，以及推行旨在遏止賭風和緩減賭癮的措施。  

3 .  因此，當評估是否需要批准新的賭博活動時，主要的考慮

因 素 是 公 眾 對 該 種 活 動 是 否 確 有 殷 切 需 求 。 我 們 亦 會 考 慮 有 關

需求是否一直循非法途 徑得以滿足，而所涉問題實際上是否不能

單憑執法杜絕。  

  



 

 

  

 

4 .  馬會指出，隨着國際賽馬水平不斷提高，本地馬迷對知名

境 外 賽 事 的 認 識 和 興 趣 日 濃 。 這 些 知 名 境 外 賽 事 不 少 都 在 本 地

賽 馬 日 舉 行 ， 馬 會 相 信 在 本 地 賽 馬 日 投 注 這 些 知 名 賽 事 的 需 求

甚 殷 ， 而 這 種 需 求 目 前 是 循 非 法 途 徑 得 到 滿 足 ， 因 此 提 出 同 步

聯播賽事建議，以滿足有關博彩需求。  

5 .  與 此 同 時 ， 馬 會 亦 指 出 ， 不 少 海 外 地 區 賽 事 的 場 次 數 目

均 超 過 九 場 。 現 時 每 個 同 步 聯 播 日 的 賽 事 場 數 限 制 (即 每 個 同 步
聯 播 日 不 多 於 九 場 賽 事 )， 令 馬 會 難 以 就 本 地 馬 迷 感 興 趣 的 境 外
賽事日的所有場次，滿足馬迷的博彩需求。為全面應付這些境外

賽事日的博彩需求，馬會提出同步聯播日建議。  

6 .  至 於 馬 會 提 及 對 境 外 賽 事 的 龐 大 博 彩 需 求 ， 我 們 注 意 到

過 去 五 年 來 ， 馬 會 同 步 聯 播 的 境 外 賽 事 的 本 地 投 注 總 額 不 斷 增

加。值得注意的是，馬會由二零二一年起獲准將每年同步聯播日

的數目由 2 3 個增加至 37 個 (增幅為 6 2 % 1)，亦獲准在歇暑期間
舉 行 該 等 同 步 聯 播 日 2， 而 同 步 聯 播 賽 事 的 本 地 投 注 總 額 由

二零一八 /一九賽馬季度的 44 .3 1 億元增加至二零二二 /二三賽馬季
度的 10 2 . 4 億元，相對增幅更大，達到 13 1%。這符合馬會指境外
賽事博彩需求殷切的說法。  

7 .  要 評 估 建 議 令 非 法 博 彩 需 求 轉 投 合 法 投 注 途 徑 的 成 效 ，

可參考上一次增加同步聯播賽事博彩機會的影響。如上文第 6 段
所述，馬會於二零二一年獲准將同步聯播日的日數上限由 23 個
增至 37 個，並獲准在歇暑期間舉行該等新增的同步聯播日。就此
方面，馬會表示， 自新增該 1 4 個同步聯播日後，香港非法賽馬
博 彩 網 站 在 該 等 日 子 的 流 量 按 年 下 跌 4 3 % ( 二 零 二 一 年 ) 及

                                                           

1  數字為同步聯播日上限的變化。在提出有關建議時，馬會並無要求增加每年同

步聯播賽事的數目 (即每年同步聯播十場賽事 )。  

2  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應採納馬

會的建議，由二零二一年起，將每年同步聯播日的日數上限增加 14 個 (即由 23

個增至 37 個 )，並准許新增的同步聯播日在歇暑期間 (即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三十

一日 )舉行。  



 

 

  

3 7 % (二零二二年 ) 3，反映新增獲批准同步聯播賽事的博彩機會能有

效避免博彩需求轉投非法途徑。  

對社會的影響  

8 .   對於建議或使青少年參與博彩情況更加嚴重的問題，馬會

認為，同步聯播賽事的 投注者多數是資深馬迷，並指出 下注境外

賽事的投注戶口持有人當中， 8 0 % 為 40 歲或以上。馬會不預期
新 增 更 多 同 步 聯 播 賽 馬 博 彩 機 會 ， 將 促 使 業 餘 的 年 輕 投 注 者 下

注 。 事 實 上 ， 上 次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增 加 同 步 聯 播 日 後 ， 沒 有 迹 象

顯示青少年參與博彩的情況有所惡化。作為參考，在二零二一年

前，境外賽事投注者中，年齡介乎 18 至 21 歲的投注者所佔的比例
約為 1%  至 2%，該比例目前已下跌至約 0 . 5%。基於上述數據，
我們同意馬會的評估，建議會對青少年的影響有限。  

其他潛在效益  

9 .   政 府 的 政 策 並 不 是 藉 着 提 供 更 多 獲 批 准 的 博 彩 機 會 ，

來增加收入。政府亦沒有責任促進馬會的業務增長或慈 善工作。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建議或會帶來下文所述的潛在效益。  

提升馬會舉辦賽馬和匯合彩池的地位  

1 0 .  據馬會所述，其部分海外賽馬合作伙伴可在當地同步聯播

香港全部 88 個賽馬日的賽事，而在現行的賽馬博彩監管制度下，
馬會只能相應為其合作伙伴作出極其有限的互惠安排。建議將會

令 馬 會 更 有 能 力 為 其 海 外 賽 馬 及 博 彩 業 伙 伴 ， 相 應 作 出 互 惠

安 排 。 這 有 助 加 強 馬 會 在 國 際 賽 馬 方 面 的 領 導 角 色 ， 以 及 提 升

馬會作為全球匯合彩池樞紐的地位 4。雖然我們沒有提升馬會在

賽馬上的國際聲譽的政策，但是維持馬會在國際賽馬產業的地位

可被視為配合政府說好香港故事的目標。  

                                                           

3  這些數字來自馬會就一個相信是最受香港馬迷歡迎的大型非法賽馬博彩網站進

行的追蹤研究。   

4  在某場特定的 (本地或境外 )賽馬賽事，在香港收取的投注可由馬會以獨立彩池形

式 管 理 ， 或 與 海 外 營 運 機 構 所 收 取 的 境 外 投 注 合 併 成 為 匯 合 彩 池 ， 這 稱 為

“匯 合 ” 安排。  



 

 

  

博彩稅和慈善捐獻  

1 1 .  同步聯播賽事建議及同步聯播日建議均可為政府帶來額外

的 博 彩 稅 收 入 。 馬 會 估 計 建 議 可 每 年 帶 來 額 外 共 約 2 .79 億 元

博彩稅。馬會亦承諾按照一貫做法，把建議產生的部分收入用於

資 助 各 項 慈 善 計 劃 。 作 為 參 考 ， 馬 會 在 二 零 二 一 至 二 二 年 度 及

二零二二至二三年度的全年慈善捐款分別為 6 6 億元及 7 3 億元。  

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1 2 .  馬 會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七 日 的 博 彩 及 獎 券 事 務 委 員 會

(“ 博 獎 會 ” ) 5會 議 上 闡 述 建 議 。 為 協 助 評 估 建 議 ， 博 獎 會 邀 請

公眾人士在二零二三年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八日期間就建議

提交意見。在接獲的 18 3 份意見書中，只有 1 . 6 %反對建議，其餘
表示支持 ( 91 .3 % )或不表反對 ( 7 . 1 % )。其後，博獎會在二零二三年
九月十五日的會議上審議建議，仔細考慮在提交意見書期內接獲

的全部意見及其他相關因素。  

1 3 .  博獎會留意到絕大多數公眾意見均屬支持或中立。博獎會

認同市民對投注境外賽事確有需求，而建議對青少年可能造成的

不 良 影 響 亦 應 在 可 應 付 的 範 圍 內 。 就 同 步 聯 播 賽 事 建 議 而 言 ，

博獎會留意到博彩機會 的百分比增幅看來雖然較大，但基於同步

聯播賽事的場數上限自一九八九年引入同步聯播賽事起 30 多年來
未 曾 調 整 ， 實 質 增 幅 並 非 過 高 。 至 於 同 步 聯 播 日 建 議 ， 博 獎 會

認 同 建 議 有 助 應 付 對 某 些 境 外 賽 事 的 所 有 場 次 的 博 彩 需 求 。

經仔細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博獎會認為該兩項建議應予批准。  

1 4 .  博獎會表示支持該兩項建議，並理解非法博彩和賽馬產業

的 情 況 或 不 時 轉 變 。 然 而 ， 博 獎 會 關 注 近 年 賽 馬 博 彩 機 會 頻 頻

增加 (上次增加是在二零二一年 )，或會令市民質疑政府是否在放寬
其 反 賭 博 政 策 。 博 獎 會 因 此 提 議 馬 會 在 日 後 提 交 建 議 前 ， 應 先

審慎檢討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增加賽馬博彩機會。  

  

                                                           

5  博獎會根據《博彩稅條例》 (第 108 章 )設立，就規管賽馬博彩、足球博彩及獎券

活動的有關事宜，向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提供意見。  



 

 

  

 

1 5 .  經 仔 細 考 慮 上 文 各 段 所 述 理 據 和 博 獎 會 的 意 見 後 ， 我 們

認為馬會的建議應予批 准，惟應建議馬會注意上文第 14 段所述
博 獎 會 的 提 議 。 為 審 慎 起 見 ， 雖 然 得 悉 建 議 對 社 會 的 影 響 應 屬

輕 微 ， 但 是 政 府 會 促 請 馬 會 繼 續 監 察 賽 馬 博 彩 的 情 況 ，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加 強 推 行 提 倡 有 節 制 博 彩 的 措 施 ， 以 減 輕 建 議 造 成 的

影響。  

其他方案  

1 6 .  我們曾考慮不支持馬會的建議，但決定不予採納，因為這

樣 無 法 滿 足 本 地 馬 迷 對 投 注 境 外 賽 事 日 益 殷 切 的 需 求 ， 可 能 令

有關需求轉投非法途徑 。我們亦曾考慮只接納部分建議的方案，

即 批 准 增 加 較 少 數 目 的 每 年 同 步 聯 播 賽 事 (由 十 場 增 至 少 於
2 5 場 )。鑑於沒有科學方法能決定最適當的增幅為何，而實質增幅
並非過高，相關場數 30 多年來亦未曾增加，我們決定支持建議的
全部內容。  

建議的影響  

 
 

1 7 .  就建議對財政的影響，馬會的建議預期會令投注額增加，

為政府帶來額外的博彩稅收入。如第 11 段所述，馬會預測建議
每年會帶來額外共約 2 . 7 9 億元博彩稅收。  

1 8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當中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

經 濟 沒 有 重 大 影 響 ， 而 對 公 務 員 、 生 產 力 、 環 境 和 性 別 議 題 均

沒有影響。由於博彩機會的增幅並非過高，而可進行賽馬博彩的

日數沒有增加，因此建議對家庭應無實質影響。可持續發展評估

的結果顯示，建議會對政府收入帶來一些正面影響，對精神健康

的負面影響應屬輕微。  

公眾諮詢  

1 9 .   如第 12 段所述，博獎會在公眾參與活動中接獲 1 83 份意見
書 ， 其 中 134  份 來 自 團 體 ， 49 份 來 自 個 人 。 所 接 獲 的 意 見 書

當 中 ， 三 份 (1 .6 %)反 對 馬 會 的 建 議 ， 1 6 7 份 ( 91 .3 % )支 持 馬 會 的
建議，其餘 1 3 份 (7 . 1% )對建議不表反對。  



 

 

  

2 0 .   反 對 者 (1 . 6 %)認 為， 建 議會 助長 賭風 ， 以致 出現 更多 問 題
賭 徒 。 他 們 亦 認 為 由 於 同 步 聯 播 賽 事 會 在 電 視 頻 道 播 放 ， 因 此

不 應 低 估 建 議 對 青 少 年 參 與 博 彩 的 影 響 。 另 一 方 面 ， 支 持 者

( 9 1 . 3 %)着眼於建議可帶來的好處，包括把大部分非法投注者導往
受 規 管 投 注 途 徑 、 帶 來 額 外 稅 收 和 慈 善 捐 獻 ， 以 及 進 一 步 鞏 固

香 港 在 國 際 馬 壇 的 領 導 地 位 。 部 分 意 見 認 為 境 外 賽 事 一 般 吸 引

成年投注者，建議對青 少年參與博彩的影響應屬輕微。不表反對

者 ( 7 . 1 % )表 示欣 賞馬 會所 作慈 善捐獻 的社 會價 值，及 ／或 就馬會
在建議獲批准後應採取的措施提出意見。  

宣傳安排  

2 1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  

背景  

2 2 .  根據《博彩稅條例》第 6 G B 條，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可

藉向某公司發出牌照，批准該公司進行賽馬博彩。香港 馬會賽馬

博 彩 有 限 公 司 是 本 港 唯 一 獲 得 批 准 可 進 行 賽 馬 博 彩 的 持 牌 營 運

機構，就獲准本地和境 外賽馬賽事的結果或關乎該等賽事而可能

發 生 的 事 情 ， 舉 辦 固 定 賠 率 投 注 和 彩 池 投 注 。 根 據 現 行 牌 照 ，

馬會可每年舉行不多於 88 個本地賽馬日、在本地賽馬日同步聯播
十 場 賽事 及舉 行 3 7 個 同 步聯 播日 (每 日 不多 於九 場境 外 賽事 )，
並 接 受 該 等 賽 事 的 投 注 ； 所 有 本 地 賽 事 的 博 彩 活 動 不 得 在 歇 暑

期 間 進 行 。 以 上 賽 馬 活 動 的 限 額 由 二 零 二 零 /二 一 賽 馬 季 度 開 始
生效。  

查詢  

2 3 .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查詢，請致電 3 50 9  81 20 與民政及
青年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民政事務 ) 2 林瑋琦女士聯絡。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